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精医疗”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219号文），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3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43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547,666,677.62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00,816,913.0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5号《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发行验资报告》。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 21,574.25 

2 
引导骨再生骨修复膜/面团状仿生骨修复材料/骨水泥

改性用人工骨粉 
4,705.75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3 
针对美国市场的脊柱用、颅骨用矿化胶原人工骨修复

材料 
1,720.00 

4 矿化胶原/聚酯人工骨及胶原蛋白海绵研发项目 4,585.50 

5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7,000.00 

6 补充营运资金 10,496.19 

合计 50,081.69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延期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概况 

募投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 2025 年 6 月 30 日 2027 年 6 月 30 日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募投项目“奥精健康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配套工程设施建设

等事项已基本完工。然而，由于募投项目的子项目“神经管鞘”等根据公司发展

战略、公司产品线结构和注册计划有所调整，同时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层面持续

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此举在降低相关产品医疗费用、惠及广大

民众的同时，也对医疗产品的临床市场环境与竞争格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公司在上述研发项目中亦在积极探索更优技术路径，导致项目进度低于预

期。 

（三）募集资金目前存放和在账情况 

截至 2025 年 6 月 16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在账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709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玉泉路支行 10246000000948422 36,795.4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321070100100447696 5,761,289.7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321070100100447453 9,768,060.7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803 131.7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27864210702 523,531.23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206 892,441.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 321070100100447574 23,679,172.2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006 16,886,669.3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908 5,990,473.97 

合计 63,538,565.55 

注：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之外，另有 2,000.00 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凭证暂未

赎回，截至 2025 年 6 月 16 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923.81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四）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受市场需求、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产品线结构和注册计划等因素的影响，该

募投项目的子项目投入进度有所放缓。不存在其他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形，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管理并高效利用募集资金，避免盲目追

求资金执行进度，重点把控项目质量与成效，防范投资风险。 

（五）预计完成的时间及分期投资计划 

为确保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能够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长远规划，维护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并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与高效使用，公司在深入考量募集资金的

实际使用状况及募投项目的当前实施进展后，审慎研究并决定延长该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至 2027 年 6 月。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研发子项

目的设备购置、材料采购等，并根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 

（六）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为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后续的顺利实施，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及市场环境的变

化，实时跟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统筹解决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问题。同

时，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外部监督管理，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有序使用募集

资金，确保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根据公司经营实际需求和项目的实际

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6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建设进展进行的

合理调整，符合公司经营需求，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与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

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不存在损害股东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需求。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